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年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招生简章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大学生学术夏令营将在 2015 年 7 月开营。为了

促进高校优秀大学生之间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对学科研究的了解、特别是选拔优秀学生

继续深造的目的，我院精心策划了本次夏令营暨 2016 年度招生宣传系列活动，通过学术讲

座、企业参访、交流联谊等形式丰富的内容，让入选的营员浓缩体验未来学术生涯的无穷魅

力，发现从事学术研究的无限乐趣，进而立志走入神圣的学术殿堂、为中国的学术腾飞奉献

终身。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汇聚美丽的华园，朝夕相处、倾心交流，必将借

此良机结交到学界挚友、构建起学习网络。  

本次夏令营招募对象主要是有志于从事光电、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研究的优秀本科生，

招生单位为材料学院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www.skllmd.com）。 实验室现有固定

研究成员 54 人，其中中科院院士 2 人，高级职称研究人员 34 人，包括长江学者 5 人，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0 人。实验室围绕有机发光显示及照明材料与器件、有机光伏材料与

器件、光纤及玻璃材料与激光器件、生物光电及成像诊疗四个主要方向，建设了合成化学、

器件制备与集成、超快激光光谱、材料物理化学性质表征、生物检测、理论计算与模拟六个

研究技术平台。 

本次夏令营活动面向全国各大高等学府，热忱欢迎兄弟院校重点推荐，欢迎 2016 届优

秀大学生选择申请我校免试研究生。 

一、活动时间 

网上报名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25 日。 

夏令营活动时间：2015 年 7 月 29 号---2015 年 7 月 31 号。 

二、招生人数 

初定招生人数：校外 45 人、 校内（非材料学院）5 人 

三、申请资格  

1.本科三年级在校生（2016 年应届毕业生）； 

2.专业要求：化学、化工、物理、材料、生物等均可 

3.学习成绩优秀，原则上本科前 3 年（或前 5 学期）总评成绩排名在该校同年级本专业

前 20%之内（或者在学术科技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 “985”院校学生排名放宽至在本

专业 40%以内； 

4.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有较强的或潜在的研究能力； 



5.英语水平良好，985、211 高校优先考虑。 

四、报名方式及材料提交 

1.所有参加本次夏令营活动的同学一律在网上报名（含本校），拟申请人须于 2015 年 6

月 1 日-25 日 ，登录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工作办公室网站“2015 年研究生夏令营活动”报名

网站（ http://www.scut.edu.cn/admission ），提交个人真实、准确的申请信息后(提交虚假信

息者一经发现，取消营员资格)，下载打印《华南理工大学 2015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申

请表》，并到本科学校相关部门填写意见； 

 2.入营资格将由我院与学校招生办公室根据申请人网上提交的信息共同审核。全部审

核结果将于 7 月 5 日左右公布在报名系统内，考生需登陆系统查询并打印入营通知书； 

  3.入营同学需在报到时出具如下材料 

（1）《华南理工大学 2015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申请表》； 

（2）加盖学校或学院公章的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 

（3）体现自身英语水平的成绩单复印件或其它证明（如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

绩、TOEFL 成绩、雅思、GRE/GMAT 成绩）； 

（4）学生证、身份证原件及各自复印件； 

（5）其它能证明自身学习、科研、工作方面突出成绩（如获奖证书、体现本人学术、

科研水平的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 

五、夏令营活动安排（初定，届时以正式通知为准） 

时间 活动内容 

7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9:00-11:00 营员报到 

7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开营仪式， 学科介绍及招生政策解读 

7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9:00-12:00 参观实验室、学术讲座 

7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分组交流、英语、综合面试考核 

7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9:00-12:00 科学城企业参观 

7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闭营仪式 

六、夏令营活动补贴 

我校给参营营员提供统一的免费食宿（市内营员不提供住宿）及相关活动费用。广州市

外营员报销往返本科学校所在地与广州的普通火车硬座票费用（不含 G、D 字头火车），另

所有营员均提供 50 元/人的市内交通补助。营员需自行购买往返车票。 



七、优秀学员评选及奖励政策： 

本次夏令营活动结束后，将在本学院网站公布优秀营员信息（包括姓名、本科学校、综

合面试考核评分等）。对具有本科所在学校 2016 年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营员，2015 年 9 月

推免生报名时报考我院，即可获得我院推免生录取资格；对未获得本科学校推荐免试资格的

优秀营员，参加 2016 年的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并报考我院，达到我院复试分数线，可免复

试直接获得录取资格，仅达到我校相关学科门类分数线者，可直接参加复试。 

八、其他事项 

1.请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的学员自行解决在广州的食宿等事宜，并按本次营员日程安排

参加集体活动，不得擅自离队，夜间若有活动需提前报告，否则后果自负。 

2.营员参加我校夏令营活动需征得父母或监护人同意。营员在夏令营期间发生的医疗费

用及因个人行为导致的意外事故，由营员本人负责承担。 

3.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北区科技园 1 号楼 213 室 

联系人：刘老师、廖老师 

联系电话：020-22237016 


